
 

欣榮圖書館 101 年悅讀達人徵文比賽辦法 

一、 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福田文教基金會 

承辦單位：欣榮紀念圖書館暨玉蘭文化會館 

二、 主旨：培養閱讀的樂趣及良好的寫作能力。  

三、 徵文主題：「我最喜歡的一本書」 

     述說本館「101 讀好書推薦書單」上任何一本書或其他自己最喜歡的某一 

     本書之讀後心得或所獲啟示，題目可自訂題目可自訂題目可自訂題目可自訂，內容須有創見，要能與自 

     己的生活經驗相結合，產生感染人心的力量。 

四、 收件日期：自 101010101111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起至 101010101111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3330000 日日日日截止。((((如採郵寄如採郵寄如採郵寄如採郵寄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以郵戳為以郵戳為以郵戳為以郵戳為憑憑憑憑。。。。)))) 

五、 參加辦法：向本館服務台索取報名表或從本館網站

(http://www.hsinrong.org/)下載○○○○1111 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詳填資料，連同作品 

(○○○○2222 親筆手寫親筆手寫親筆手寫親筆手寫原稿一份原稿一份原稿一份原稿一份，○○○○3333 清晰清晰清晰清晰作品作品作品作品影本兩份影本兩份影本兩份影本兩份-以 A3A3A3A3規格紙張單面單面單面單面印刷)

於截稿日期前親送或郵寄「557557557557 南投縣竹山鎮大勇路南投縣竹山鎮大勇路南投縣竹山鎮大勇路南投縣竹山鎮大勇路 26262626 號號號號        欣榮圖書館欣榮圖書館欣榮圖書館欣榮圖書館」

收，信封上請註明「參加參加參加參加悅讀達人徵文比賽悅讀達人徵文比賽悅讀達人徵文比賽悅讀達人徵文比賽」字樣。 

六、 徵選組別：此次比賽不分組。 

七、 徵文對象：凡國內外社會人士、大學或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均可報名 

               參加。 

八、 作品字數：1111555500000000 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標點符號納入字數計算。 

九、 作品體例：參選作品須使用正體（繁體）中文，以黑色原子筆黑色原子筆黑色原子筆黑色原子筆(不得使用鉛

筆)於標準標準標準標準600600600600字稿紙字稿紙字稿紙字稿紙撰寫，採直書不得打字。標標標標示題目示題目示題目示題目。每篇不超過1500

字，內容應含：相關相關相關相關書訊書訊書訊書訊、內容摘要內容摘要內容摘要內容摘要、我的心得我的心得我的心得我的心得、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等四項，分開書

寫，詳細體例請上本館網站參見完整範本。 

(一) 相關書訊：200200200200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介紹所閱讀書籍的相關訊息，如書名書名書名書名、作者作者作者作者、出出出出

版社版社版社版社等。 

(二) 內容摘要：200200200200 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摘錄書中良言佳句，註明文字出處頁碼文字出處頁碼文字出處頁碼文字出處頁碼，如：P.15。 

(三) 我的心得：至少需至少需至少需至少需 900900900900 字字字字，書寫閱讀本書後所獲正面啟示及生活體驗。 

(四) 討論議題：200200200200 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字以內，針對書籍內容提出至少一個值得延伸討論的議題。 

十、 奬勵名額：首獎 1 名、優選 3名、佳作 6名。 



 

十一、 獎勵方式：得奬者，頒給獎牌一面(首獎、優選)或獎狀(佳作)一紙、   

名著一冊，並各獲獎金如下：首獎新台幣 8,000元、優選每名 5,000

元、佳作每名 3,000元。 

十二、 注意事項： 

(一) 參選作品須為作者本人著作，不得假手他人或有抄襲、剽竊情事；未曾

於任何一地報刊、雜誌、網站、部落格等公開媒體發表；已輯印成書者

亦不得參選；不得一稿兩投。違者取消其參賽資格，已得獎者取消其得

獎資格，並追回所有獎勵，同時對外公布其違規事實，一切法律責任由

參賽者自行負責。 

(二) 每人參選作品至多以兩件至多以兩件至多以兩件至多以兩件為限為限為限為限。來稿者請自留底稿，恕不退稿。 

(三) 主辦單位對作品郵誤、受損或遺失，不負任何責任。 

(四) 參賽者請於報名表上詳載個人資料及作品相關說明，作品稿件上請勿書

寫或印有作者姓名及任何記號，違者將不列入評選。 

(五) 參選作品如有來稿逾期、字數超過、體例不符，未附報名表或有違背其

他規定情事者，一律不予評選。 

(六) 本館有權展示或刊載部分得獎作品於本館刊物、文宣品或網站，以供大

家觀摩學習，不另支付稿酬或版權費。 

十三、 評選公布： 

(一) 評選：由主辦單位遴聘相關領域具公信力的專家學者 3至 5人組成 

           評選小組負責評選。 

(二) 作品如未達水準，得由評審委員決定從缺，或不足額入選。 

(三) 公布：主辦單位於 101010101111 年年年年 11112222 月月月月 22223333 日日日日，公布在本館公告欄及網站   

         （http://www.hsinrong.org），並專函通知各得獎人。 

(四) 各得獎人須於 101010101111 年年年年 11112222 月月月月 33330000 日前日前日前日前，將作品打字成電子檔，並以 eeee----mailmailmailmail

傳送至 hsinhsinhsinhsin@h@h@h@hsinsinsinsinrong.orgrong.orgrong.orgrong.org。 

十四、 頒獎：主辦單位於 102 年 1月 31 日前將獎牌或獎狀及名著、獎金掛號

寄送各得獎人或其就讀學校。 

十五、本辦法奉福田文教基金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 若對本活動相關內容有任何疑問，請洽本館顏專員 049-2637666#218。 


